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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許忠信、劉櫂豪、林岱樺、許添財、陳歐珀等20人擬具「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 員 許 忠 信 、 林 佳 龍 等 1 9 人 擬 具 「 公 司 法 第 二 百 四 十 六 條 之 一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各 委 員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一百九十七條 董事經選任

後，應向主管機關申報，其

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

數額；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

董事在任期中轉讓超過選任

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

二分之一時，其董事當然解

任。 
董事在任期中其股份有

增減時，應向主管機關申報

並公告之。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董

事當選後，於就任前轉讓超

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

份數額二分之一時，或於股

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

期間內，轉讓持股超過二分

之一時，其當選失其效力。 

委員許忠信、劉櫂豪、林岱樺

、許添財、陳歐珀等 20 人提

案： 

第一百九十七條 董事經選任

後，應向主管機關申報，其

選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

數額；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

董事在任期中轉讓超過選任

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

二分之一時，其董事當然解

任。 
董事在任期中其股份有

增減時，應向主管機關申報

並公告之。 
董事任期未屆滿提前改

選者，當選之董事，於就任

前轉讓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股份數

額二分之一時，或於股東會

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期間

內，轉讓持股超過二分之一

時，其當選失其效力。 

第一百九十七條 董事經選後

，應向主管機關申報，其選

任當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

額；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董

事在任期中轉讓超過選任當

時所持有之公司股份數額二

分之一時，其董事當然解任

。 
董事在任期中其股份有

增減時，應向主管機關申報

並公告之。 
董事任期未屆滿提前改

選者，當選之董事，於就任

前轉讓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

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

，或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

股票過戶期間內，轉讓持股

超過二分之一時，其當選失

其效力。 

委員許忠信、劉櫂豪、林岱樺、許添財、陳

歐珀等 20 人提案： 
一、由本法前次修正理由，可知前次之修正

目的在於防免選任時至就任時兩時點間大

量股份轉讓，而使同條第一項的管制存有

漏洞，是故新增規定以彌補之。 
二、再查本條第一項之適用主體，僅限於「

公開發行公司」，但第三項之適用主體，

卻及於所有型態之公司，此與前述目的生

有相違。如真係為求填補漏洞，則僅適用

於公開發行公司即足，然而第三項現行文

字適用於所有公司的結果，反而使各類非

公開發行公司均一併適用，造成適用結果

過於嚴苛。 
三、為避免其它非公開發行之公司，其董事

選任時至就任時不得轉讓過半之股份，就

任後至卸任前轉讓股份卻反而未有限制之

不合理結果，是故修正本條第三項之文字

，限制適用於公開發行公司即足，以與第

一項之規定相應配合。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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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項酌作文字調整。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委員許忠信、林佳龍等 19 人

提案： 
第二百四十六條之一 公司於

發行公司債時，債權人得彼

此約定其債權受償順序次於

其他參與約定之債權人的債

權。 

第二百四十六條之一 公司於

發行公司債時，得約定其受

償順序次於公司其他債權。

委員許忠信、林佳龍等 19 人提案： 
一、公司債契約屬債權契約，依我國所採之

債權平等及相對性原則，債權債務人對於

其受償順序之約定僅在約定之契約當事人

之間發生效力，原則上債權人和債務人之

間的債之關係不能對抗第三人，僅於相對

人之間發生債權行為所生之權利義務等法

律效果。 
二、是故，原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六條之一所

規定之公司債債權人之受償順序依上述債

權契約平等原則，除法定明文規定或當事

人約定之外，應屬平等一致，又縱使當事

人之間做成受償順序之相關約定，依上述

債權契約之相對性原則，亦僅於相關債權

債務人之間發生效力，非同於物權之絕對

效力，對約定以外之第三人發生約定之效

力。 
三、綜上，現行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六條之一

之規定尚有疏漏，應補充該條文之主體為

參與約定之相關債權人，以彌補其不足。 
審查會：維持現行條文。 
 
 
 
 
 
 


